
武大字〔2024〕7 号

关于李洪等职务任免的通知

全校各部门、单位：

经学校党委常委会议研究，决定：

李洪任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（技术转移中心）副主任；

王建彤任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（技术转移中心）副主任，

免去其资产经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；

李锦江任武汉先进光源研究中心建设工程项目工程建设指

挥部办公室（武汉大学先进光源研究中心综合办公室、武汉先进

光源研究中心综合办公室）主任（中层副职），免去其武汉光源

建设专项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何莲的武汉光源建设专项办公室主任职务。

上述干部的职务任免时间从 2024 年 2 月 27 日起计算。

特此通知

2024 年 3月 9日


